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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清华信息

港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召

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和《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修订）》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八条 原为：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五日将盖有董事会办公室印

章的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修改为：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三日将书面会议通知，通过

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情况紧急，需要董事会即刻作出决议，否则会不利于公司或投资者利益的，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

以不受前款通知方式及通知时限的限制，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修订）》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审议通过《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监管意见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六、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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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变更原因：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第一条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应当于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应当计入权益性

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第六条规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

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应当冲

减少数股东权益。 本解释发布前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未按照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

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根据上述规定，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三）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１

、变更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计量政策

变更前：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日购买方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

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以及为企业合并而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

费用。 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每一单项交易成本之和。 在合并合同中对

可能影响合并成本的未来事项作出约定的，购买日如果估计未来事项很可能发生并且对合并成本的影

响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也计入合并成本。

变更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日购买方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

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公司为进行企业合并而发生的各项直接

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

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

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区分个别财务报表

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

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在合并合同中对可能影响合并成本的未来事项作出约定的，购买日如果估

计未来事项很可能发生并且对合并成本的影响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也计入合并成本。

２

、变更合并财务报表的少数股东分担当期亏损的处理方法

变更前：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份

额而形成的余额， 若公司章程或协议未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的， 该余额冲减本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若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由少数股东承担的，该余额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变更后：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

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影响，也不需要对公司已披露的定期财务报告进行追溯

调整。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下发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相关会

计政策进行了变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追溯审议通过

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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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９

：

３０

（四）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五）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综合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 审议《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二）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

公证。

四、其他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彭健、方玲玲

联系部门：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２１９８８

、

０７５５－８６１８５７５２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６０３０２２２

，

０７５５－２６０３０２２２－３２１８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综合楼日海通讯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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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４２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清华信息

港会议室举行了第十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

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虹先生召

集并主持。 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原为：

监事会召开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应当分别提前

１０

日和

５

日将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

邮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非直接送达监事本人的，还应当通过电话向监事本人进行确认并做相应

记录。

修改为：

监事会召开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应当分别提前

１０

日和

３

日将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

邮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情况紧急，需要监事会即刻作出决议，否则会不利于公司或投资者利益的，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可

以不受前款通知方式及通知时限的限制，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修订）》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经按照《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和深圳证监

局《关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就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

改。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情况。 此次

整改活动切实改善了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公司将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监事会将持续

了解并督促公司进行整改，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监管意见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我单位（个人），出

席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

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审议事项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３．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担保期限二十四个月。 实际担

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按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上担保事项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石排镇横山村大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邢和平

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产销、加工：塑胶制品、电子制品、硅橡胶制品、五金制品、模具；货物进出口。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无关联交易。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５５８４．０７

万元，负债

总额为

４３５７．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２６．７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

。（上述数据经东莞市方圆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７８６１．６８

万元，负债

总额为

３７７３．８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０８７．８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

。（上述数据经东莞市信隆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审议，认为：

１

、方振塑胶是宏达公司的参股公司，宏达公司持有方振塑胶

２０％

的股份；宏达公司参股方振塑胶，

有利于公司向下游产业链拓展，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并进一步做强主营业务。

２

、宏达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资信能力优秀，为参股子公司担保，有助于获得银行认可，可以加速方

振塑胶筹资进程。 其他六位股东由于自然人身份无法取得银行信用而不便于为方振提供担保。

３

、方振塑胶的主营业务市场前景广、需求大，此次融资用于购置新设备，增加生产线，扩大产能与

生产规模，提高市场份额。

４

、方振塑胶发展势头良好，

２０１０

年度全年销售收入为

６０３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８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实现销售收入

４８１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６１

万元，销售收入与利润均有显著增长。

５

、方振塑胶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方振塑胶资

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

，净利润率为

１３％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利

益，因此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该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将通过完

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监督来尽量降低公司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６

、独立董事也就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深交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刊登的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不存在遗漏。

７

、 提供反担保情况 公司与方振塑胶签订担保合同， 宏达公司就担保合同向借款银行提供保

证，当方振塑胶在还款期限届满而不履行还款义务时，借款银行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即宏达公司清偿

该项债务。宏达公司在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可向方振塑胶追偿上述债务。双方已签订反担保合同，反

担保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方振塑胶以其账面净资产为限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承

担有限连带责任。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方振塑胶还清全部款项时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累计担保的金额为

１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

１

，

７３０

，

２７０

，

１６５．２７

元的

７．５１％

， 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情

况。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其他公司的担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对本

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五、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振塑胶”）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 、“公司” ）按照方振

塑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每股净资产水平以及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作为增资单价来认缴其本次

新增资本，即公司本次应出资

１８３２

万元，其中

６００

万元作为方振塑胶的注册资本，剩余

１２３２

万元作为

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方振塑胶的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方振塑胶

２０％

股权，

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３

、资金来源：自有货币资金。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振塑胶”）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控股股东为自然人邢和平，其持有该公司

５３．７５％

的股权。 公司与方振塑胶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签订《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公司参照方振塑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水平以及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以每份出资人民币

３．０５

元作为增资价格来认缴本次新增注册

资本，即公司本次应出资人民币

１８３２

万元，其中

６００

万元作为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剩余

１２３２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

投资目的：宏达公司参股方振塑胶，可以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

争实力。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联合投资公司的另几位股东简介如下：

１

、刑和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３４２６２３＊＊＊＊＊＊＊＊５０１１

；

２

、温海涛：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４０７Ｘ

；

３

、柯遐贵：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３６０４２２＊＊＊＊＊＊＊＊２２３０

；

４

、李春梅：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７２５＊＊＊＊＊＊＊＊３４４１

；

５

、赵学静：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２３２１０２＊＊＊＊＊＊＊＊１９６７

；

６

、宋俊慧：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３３２５２６ ＊＊＊＊＊＊＊＊４５２５

；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１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认缴方振塑胶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２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东莞市石排镇横山村大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刑和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

营业期限：至长期

经营范围：产销、加工：塑胶制品、电子制品、硅橡胶制品、五金制品、模具；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振塑胶资产总额

５５８４．０６５４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３５７．２９０４２３

万元 ，所有者

权益

１２２６．７７５０３１

万元，净利润

８３３．８７３５５８

万元。 （上述数据经东莞市方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方振塑胶资产总额

７８６１．６７５６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７７３．８５９９５２

万元，所有者

权益

４０８７．８１５７４１

万元 ，净利润

６６１．０４０７１０

万元。 （上述数据经东莞市信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本次以

１８３２

万元对方振塑胶进行增资，产生的

１２３２

万元溢价主要基于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

１

）宏达公司参股方振塑胶，可以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为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公司向下游产业链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

（

２

） 方振塑胶的主营业务市场前景广、需求大，此次融资用于购置新设备，增加生产线，扩大产能

与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

（

３

）方振塑胶发展势头良好，

２０１０

年度全年销售收入为

６０３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８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实现销售收入

４８１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６１

万元，销售收入与利润均有显著增长。

３

、方振塑胶增资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

１

）增资前方振塑胶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邢和平

１２７０．５０ ５２．９３７５％

２

温海涛

４６２．００ １９．２５００％

３

柯遐贵

２３１．００ ９．６２５０％

４

赵学静

２３１．００ ９．６２５０％

５

李春梅

１１５．５０ ４．８１２５％

６

宋俊慧

９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

合计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增资后，方振塑胶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邢和平

１２７０．５０ ４２．３５％

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温海涛

４６２．００ １５．４０％

４

柯遐贵

２３１．００ ７．７０％

５

赵学静

２３１．００ ７．７０％

６

李春梅

１１５．５０ ３．８５％

７

宋俊慧

９０．００ ３．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签订的《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增资事宜、增资金额及增资方式：方振塑胶原有股东同意宏达公司对方振塑胶增资并放弃本次

增资的权利，宏达公司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增资，增资金额为

１８３２

万元人民币，其中

６００

万元作为方振

塑胶的注册资本，剩余

１２３２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宏达公司持有方振塑胶

２０％

股权。

２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推荐：宏达公司有权在方振塑胶及其全部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各委

派一名董事和监事，方振塑胶及其控股子公司应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应当由

７０％

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有效，董事会决议必须经参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３

、限制竞争：方振塑胶的控股股东刑和平承诺在协议签订后，不从事任何可与方振塑胶构成直接

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４

、根据协议还约定，方振塑胶承诺在协议签订后，在投资款到位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为宏达公司办理

完毕入股方振塑胶的工商登记手续；宏达公司本次投资款应全部用于方振塑胶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

方振塑胶的实际控制权保持不变，经营状况正常，自签署本协议至宏达公司入股方振塑胶工商登记变

更完毕之前，不得发生转让公司重大财产、对外重大负债及重大担保等重大情形（提前和宏达公司取

得一致的不在此列），重大情形至发生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包括

５００

万元）的交易。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可以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为本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２

、将有利于完善宏达公司的产业链布局，有利于加强与下游应用厂商的紧密度，分享硅橡胶应用

市场的快速发展成果。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受市场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被投资单位的经营可能会产生波动，导致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目标；

公司将加强投资后续管理，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确保公司的投资收益顺利实现。

七、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单国荣先生因公出差，已授权委托罗晓文先生代为投票表决

本次董事会的相关事宜，监事和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次投资对象为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控股股东为自然人邢和平，其持有该公司

５３．７５％

的股权。 公司与方振塑胶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签订《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由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认缴方振塑胶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增资后宏达公司成为方振塑胶的第二大股东，本次对外投资可以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提高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为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满足方振塑胶扩大产能购置新设备和生产线的需求， 拟为其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提供

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担保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此次担保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３％

，符合公司对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增资完成后公司成为方振塑胶的第二大股东，有

利于宏达公司向下游产业链拓展，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并进一步做强主营业务，有利于公司加强与

下游应用厂商的紧密度，分享硅橡胶应用市场的快速发展成果，能有效地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为公司带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同意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 ８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８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以邮件、 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周六）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玉环机电工业园区浙江艾迪西流

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家德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李家德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审议通过选举李家德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刘子义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通过聘任刘子义为公司总经理，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关于聘任唐予松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通过聘任唐予松为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关于聘任陈旭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通过聘任陈旭为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关于聘任朱红松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通过聘任朱红松为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关于聘任申亚欣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审议通过聘任申亚欣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关于聘任申亚欣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审议通过聘任申亚欣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计算，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申亚欣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７６－２７２９８７６６－８０１１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２９８７５８

邮箱：

ｉｄ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ｄ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邮编：

３１７６００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关于聘任於采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於采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７６－２７２９８７６６－８０１１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２９８７５８

邮箱：

ｉｄ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ｄ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邮编：

３１７６００

（九）《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

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审议通过的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李家德、刘子义、邹健中、华明九。 其中李家德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

（

２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段中鹏、钱爱民、陈旭。 其中段中鹏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钱爱民、段中鹏、唐予松。 其中钱爱民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华明九、段中鹏、朱红松。 其中华明九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家德：中国台湾居民，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商学士学位。 公司董事长，兼任公

司全资子公司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台州艾迪西万达阀门有限公司、台州艾迪西盛大软管有

限公司、嘉兴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安住（上海）水暖卫浴销售有限公司、罗曼迪西（上海）流体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艾迪西流体控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任中加企业有限公司、

ＳＡＸ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董事、香港艾迪西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浩

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台州市台湾同胞投资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州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理事。

李家德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李家德持有

ＳＡＸＯＮ １００％

的

股权，

ＳＡＸＯＮ

持有中加企业

９９．９９％

的股权，中加企业持有高怡国际

８５．４１％

的股权，中加企业和高怡国

际分别持有公司

３１．８９％

和

３０．５０％

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不持有其他公司股票。最近三

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刘子义：女，

１９６２

年出生。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兼任台州艾迪西盛大软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台州艾迪西万达阀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安住（上海）水暖卫浴销售有限公司、罗曼迪西（上海）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嘉兴艾

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市鸿辉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

刘子义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刘子义持有宁

波鸿辉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５８３６％

的股权，宁波鸿辉持有公司

６．６２％

的股权。除此之外，不持有其

他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邹健中：中国台湾居民，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 历任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艾迪西铜业有限公司董事、汉禹卫浴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台州艾迪西盛大软管

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兼任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邹健中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持有公司股

票及其他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唐予松：中国国籍，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艾迪西铜业有限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汉禹卫浴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台州艾迪西盛大软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台州艾迪西万达阀门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台州艾迪西盛大软管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嘉兴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宁波市远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苏州椰城印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唐予松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唐予松持有宁

波远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３８．６３３１％

的股权，宁波远见持有公司

３．２２％

的股权。除此之外，不持有其他公

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陈旭：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纺织机械专业，本科学历。 历任艾迪西铜业有限公司

董事、汉禹卫浴用品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北京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宁波市鸿辉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陈旭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陈旭持有宁波鸿

辉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１２％

的股权，宁波鸿辉持有公司

６．６２％

的股权。除此之外，不持有其他公司

股票。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朱红松：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迪西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嘉兴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红松与公司监事江雪云是夫妻关系。 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朱红松持有宁波远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９．０６９７％

的股权，宁波远见持有公

司

３．２２％

的股权。除此之外，不持有其他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华明九：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工学学士。 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会

长， 兼任全国城镇给水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副理事

长、国际水务协会（

Ｗｏｒｌｄ Ｐｌｕｍｂ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常务理事。

华明九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持有公司股

票及其他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段中鹏：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兴化股份（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独立董事。

段中鹏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持有公司股

票及其他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钱爱民：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金融学专业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公司独立董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

学院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 兼任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和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独立董事。

钱爱民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持有公司股

票及其他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申亚欣：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拥有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司法鉴定

资格、内部审计资格、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历任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科长、深圳天健信德会

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总审计师、大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稽核师、天津中

瀚兴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玉环艾迪西铜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

董事会秘书。

申亚欣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不持有本公司及其他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

情形。

於采：女，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本科学历，新闻、英语双本科学位，拥有证券从业资格

证书、上海市高级口译笔译资格证书。 历任镇海炼化股份有限公司干事、信平管理咨询事务所翻译兼

行政主管、宁波艾迪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管理部经理、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公司成立证券投资部起在公司证券投资部任职， 现任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

及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８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邮件方式通知

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通过现场方式在玉环机电工业园区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传铨先生主持，本次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参加表

决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一

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吴传铨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监事会

期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

１

）吴传铨：中国台湾居民，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会计研究所，具有美国、

中国大陆及台湾注册会计师资格。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高怡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宁波艾迪西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台州艾迪西盛大软管有限公司、台州艾迪西万达阀门有限公司、嘉兴艾迪西暖通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宝莫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吴传铨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其他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监事会主

席吴传铨持有高怡国际有限公司

２．４６％

的股权，高怡国际持有公司

３０．５０％

的股权。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

讯网刊登了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以

及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摘

要》。经事后审核，因公司工作人员输入失误，致使上述资料中部分内容出现

了数据填报错误。 现更正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６

页披露的 “第二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

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第

２９

页“利润表”之“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披露“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之“基本每股

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财务报告利润表“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

相应数据应更正为：

更正前：

第二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９８，６３４，８２８．４１ １，３４８，１６６，３２１．２６ １８．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６４，５８９，７１２．８１ ８６５，７３６，２４４．２８ －０．１３％

股本

（

股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８０ ７．２１ －３３．４３％

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５８，０７３，１７１．２７ ２６６，５１２，１０６．５９ ３４．３６％

营业利润

（

元

） ４１，１０１，６６６．８０ ３１，２４３，４８５．４１ ３１．５５％

利润总额

（

元

） ４１，０２８，４６７．３２ ３２，３５４，３１７．３９ ２６．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６，７９０，７０５．４０ ３０．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

元

）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５，７１４，６０２．９５ ３５．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４３ －５５．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３８ －４７．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９５％ １２．６０％ －８．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４．０３％ １２．１０％ －８．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６，０５２，２８５．１１ ２３，２４８，６４９．６９ －５９９．１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６４ ０．１９ －４３６．８４％

更正后：

第二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９８，６３４，８２８．４１ １，３４８，１６６，３２１．２６ １８．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６４，５８９，７１２．８１ ８６５，７３６，２４４．２８ －０．１３％

股本

（

股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８０ ７．２１ －３３．４３％

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５８，０７３，１７１．２７ ２６６，５１２，１０６．５９ ３４．３６％

营业利润

（

元

） ４１，１０１，６６６．８０ ３１，２４３，４８５．４１ ３１．５５％

利润总额

（

元

） ４１，０２８，４６７．３２ ３２，３５４，３１７．３９ ２６．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６，７９０，７０５．４０ ３０．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

元

）

３５，６２６，７２０．９８ ２５，７１４，６０２．９５ ３８．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２０ －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２０ －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９５％ １２．６０％ －８．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４．０３％ １２．１０％ －８．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６，０５２，２８５．１１ ２３，２４８，６４９．６９ －５９９．１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６４ ０．１９ －４３６．８４％

摘要增加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４，３８４．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５１，０６４．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７３０，３６７．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４８，６４７．７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９，０５１．４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１，２６２．５６

合计

－７７３，２５２．４５ －

更正前：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营业总收入

３５８，０７３，１７１．２７ ３６２，２１４，５９２．６１ ２６６，５１２，１０６．５９ ２７５，８０９，７２２．２２

其中

：

营业收入

３５８，０７３，１７１．２７ ３６２，２１４，５９２．６１ ２６６，５１２，１０６．５９ ２７５，８０９，７２２．２２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３１５，８０２，５０９．４０ ３２９，６６３，３０４．９６ ２３５，３７１，７７１．１８ ２４６，９９８，１６９．０１

其中

：

营业成本

２４９，５５２，６９３．８６ ２７７，２４９，９３８．８１ １８７，３２４，０９３．７０ ２１０，１８３，８２７．８０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６８，７５５．０３ ３２４，３１０．４６ ８０５，５６３．６６ ６７３，９５８．６４

销售费用

２０，８９９，２３８．９５ １４，４１５，１７９．２２ １４，２４６，９４２．９９ ９，１８９，７１０．７６

管理费用

２７，６５２，０５４．６３ ２３，７０４，５９４．７７ ２１，５７９，９７９．４３ １６，８８２，７６３．９２

财务费用

１３，９５０，２９６．０１ １１，７４４，７６５．３２ ９，４９７，４２３．３３ ８，３９２，８７２．３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１７９，４７０．９２ ２，２２４，５１６．３８ １，９１７，７６８．０７ １，６７５，０３５．５６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

失以

“－”

号填列

）

－７３０，３６７．００ －７３０，３６７．００ １０３，１５０．００ １０３，１５０．００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

填列

）

４１，１０１，６６６．８０ ３１，３８２，２９２．５８ ３１，２４３，４８５．４１ ２８，９１４，７０３．２１

加

：

营业外收入

８６３，８１０．８１ ８３８，７２９．３０ １，５０８，７５７．７７ １，４７０，６８２．７６

减

：

营业外支出

９３７，０１０．２９ ８７２，２２６．７８ ３９７，９２５．７９ ３３６，００９．７２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４１，０２８，４６７．３２ ３１，３４８，７９５．１０ ３２，３５４，３１７．３９ ３０，０４９，３７６．２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５，９８０，５５０．８３ ３，４５９，３１３．００ ５，１５６，０３５．８３ ４，９１６，５０８．９９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

填列

）

３５，０４７，９１６．４９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７，１９８，２８１．５６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６，７９０，７０５．４０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９４，４４７．９６ ４０７，５７６．１６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９ ０．４３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０ ０．３８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３５，０４７，９１６．４９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７，１９８，２８１．５６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６，７９０，７０５．４０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１９４，４４７．９６ ４０７，５７６．１６

更正后：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营业总收入

３５８，０７３，１７１．２７ ３６２，２１４，５９２．６１ ２６６，５１２，１０６．５９ ２７５，８０９，７２２．２２

其中

：

营业收入

３５８，０７３，１７１．２７ ３６２，２１４，５９２．６１ ２６６，５１２，１０６．５９ ２７５，８０９，７２２．２２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３１５，８０２，５０９．４０ ３２９，６６３，３０４．９６ ２３５，３７１，７７１．１８ ２４６，９９８，１６９．０１

其中

：

营业成本

２４９，５５２，６９３．８６ ２７７，２４９，９３８．８１ １８７，３２４，０９３．７０ ２１０，１８３，８２７．８０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６８，７５５．０３ ３２４，３１０．４６ ８０５，５６３．６６ ６７３，９５８．６４

销售费用

２０，８９９，２３８．９５ １４，４１５，１７９．２２ １４，２４６，９４２．９９ ９，１８９，７１０．７６

管理费用

２７，６５２，０５４．６３ ２３，７０４，５９４．７７ ２１，５７９，９７９．４３ １６，８８２，７６３．９２

财务费用

１３，９５０，２９６．０１ １１，７４４，７６５．３２ ９，４９７，４２３．３３ ８，３９２，８７２．３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１７９，４７０．９２ ２，２２４，５１６．３８ １，９１７，７６８．０７ １，６７５，０３５．５６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

失以

“－”

号填列

）

－７３０，３６７．００ －７３０，３６７．００ １０３，１５０．００ １０３，１５０．００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４３８，６２８．０７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

填列

）

４１，１０１，６６６．８０ ３１，３８２，２９２．５８ ３１，２４３，４８５．４１ ２８，９１４，７０３．２１

加

：

营业外收入

８６３，８１０．８１ ８３８，７２９．３０ １，５０８，７５７．７７ １，４７０，６８２．７６

减

：

营业外支出

９３７，０１０．２９ ８７２，２２６．７８ ３９７，９２５．７９ ３３６，００９．７２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４１，０２８，４６７．３２ ３１，３４８，７９５．１０ ３２，３５４，３１７．３９ ３０，０４９，３７６．２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５，９８０，５５０．８３ ３，４５９，３１３．００ ５，１５６，０３５．８３ ４，９１６，５０８．９９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

填列

）

３５，０４７，９１６．４９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７，１９８，２８１．５６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６，７９０，７０５．４０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９４，４４７．９６ ４０７，５７６．１６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９ ０．２０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９ ０．２０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３５，０４７，９１６．４９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７，１９８，２８１．５６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３４，８５３，４６８．５３ ２７，８８９，４８２．１０ ２６，７９０，７０５．４０ ２５，１３２，８６７．２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１９４，４４７．９６ ４０７，５７６．１６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网。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